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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4.10 修改 

國立屏東大學 109 年度 

【境外移地教學 徵件辦法】 

一、 計畫依據： 

依據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子計畫 1：「SPIRIT課程研創」計畫辦理。 

二、 計畫說明： 

為鼓勵本校學生拓展國際視野、擴大學習場域及強化國際學術交流；教師

將課程帶至國際，使學生真正的走入當地生活及學習，方能真正體驗不同

文化的差異；希能透過課程海外國際學術研究交流的機會，培養學生應具

備之能力，例如:聽讀能力、口語表達能力等，並有助於本校教學成果之宣

傳推廣與往後之國際學術交流合作，達到拓展國際視野之綜效。 

三、 徵件對象： 

(一)本校專任(案)教師。 

(二)計畫實施對象為本校學士及碩士班學生。 

四、 實施方式： 

(一)計畫期程：自審核通過公告日起至 109年 12月 10日止。 

(二)依據「大學校院及教師辦理計畫經費核銷重要規定事項及作業釋疑」國

外旅費第 1點第 9 項規定，凡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開設之課程，需

赴境外姊妹校或其他教學場域進行教學活動，請於出國日前簽請核准，

並會辦教學資源中心，方可執行活動。 

(三)境外移地教學每團以本校專任教師 1 名為原則，參與學生以 10 人以上

為原則；教師應對課程內參與學生成員進行適度甄選。 

(四)境外移地教學執行時間以二週以內為限，因經費有限此次徵件補助 1案。 

(五)計畫製作執行期程與重要日期： 

1.計畫申請時間(提交申請表)：即日起至 109 年 5 月 28 日(四)17：30

止。 

2.補助經費核銷截止：109年 12月 10日(四)。 

3.階段成果繳交期限：109年 12月 10日(四)前(配合初校慶系列活動

成果分享會)。 

4.期末成果繳交期限：110年 1月 25日(ㄧ)前。 

五、 申請辦法： 

http://www.acc.nptu.edu.tw/ezfiles/18/1018/img/247/r10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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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申請期程：自公布日起至 109年 5月 28日止。 

(二)參加徵件之教師請填妥「境外移地教學申請書」(如附件 1) 核章紙本

及 word電子檔，於申請期限內送達教學資源中心申請，逾期恕不受

理。 

1. Word電子檔寄至 kevinkuo@mail.nptu.edu.tw、郭家豪助理，信

件主旨請標明「109年創新教學計畫-境外移地教學：○○○課

程」。 

2. 核章紙本：送至屏商校區行政大樓 2樓教學資源中心辦公室。 

(三)申請文件如有缺漏，需於申請期限內補齊，逾期則不予受理。 

(四)獲得補助之課程，修正計畫應於公告日起一週內將修正後之計畫書和

經費預算表以電子檔寄送至本中心，以辦理經費核撥手續。 

六、 經費補助說明： 

(一)每案補助經費上限以新臺幣 30萬元為上限，實際金額依審查結果核支，

補助經費以業務費為限。 

(二)補助業務費之項目： 

補助教師、學生參與計畫相關活動之交通、住宿、保險、簽證等費

用，補助項目為高鐵、飛機及住宿相關費用(檢據核銷)。 

(三)每人限定申請ㄧ案。 

(四)經費使用之動支申請及核銷程序，依本校會計相關規定辦理；核銷項

目需符合教育部與本校之相關經費規定辦理。 

(五)依據「國立屏東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支用要點」第 14項要點及

配合年底主計關帳期程事宜，請於 109年 12月 10日內完成所有經費

核銷程序。 

(六)經費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子計畫 1：「SPIRIT課程研創」計

畫』項下支應。 

 

七、 審查程序 

(一)審查方式： 

由本中心主任擔任審查會議召集人，另邀請一至三位校內外相關領域

之學者專家審查，審查通過後核定補助經費。 

(二)審查標準： 

1. 未曾獲得高教深耕計畫-境外移地教學教師為優先補助。 

2. 依「境外移地教學計畫書」規劃內容為主，包含課程大綱、教學內

涵、行程規劃、效益評估及經費預算；實施方法應列出執行時間、

地點、參加人數及相關行政配套措施等。 

(三)審查結果： 

mailto:pepe7077@mail.np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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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陳簽奉核准後，將於三日內(不含例假日)寄發審核結果通知信，收

到確認通知者即可開始執行。 

八、 結案方式與義務 

(一)凡獲計畫補助之教師有義務參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成果分享會或研討

會等相關活動，並於計畫活動辦理結束後提交成果報告書及成果海

報。 

(二)為配合本校校慶系列活動或成果分享會， 

1. 請於109年12月10日前繳交「特色成果報導」 (如附件2)電子檔(至

少須包括300-500字計畫執行內容敘述以及4-6張含說明文字之活動

照片等)紙本及word電子檔至本中心承辦人之信箱。 

1. 請於110年1月25日前繳交「教師成果報告」及「學生心得報告」

(如附件3、4)紙本及word電子檔至本中心辦公室。 

(三)執行所開列之發票收據，請妥善留存以辦理核銷，核銷時請會辦本中

心，並於會計系統建立單據時，於用途說明欄位加註「教育部-109年

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子計畫1：SPIRIT課程研創（境外移地教

學）」。 

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按本中心公告辦理之。 

十、 聯絡人： 

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 郭家豪 行政組員 

分機：11604 

E-mail：kevinkuo@mail.nptu.edu.tw 

mailto:kevinkuo@mail.nptu.edu.tw

